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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興新村宿舍配住管理原則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1 月 2 9 日 

 院授發管字第1071401791號函訂定 

一、為依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三六０六次會議院長提示，致力中

興新村榮景再現，推動宿舍活化有效運用，並優先配合機關進駐，

辦理中興新村宿舍分配運用等事項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二、本原則所稱宿舍，指中興新村首長宿舍、單房間職務宿舍及多房間

職務宿舍。 

三、中興新村辦公機關（以下簡稱需用機關）所需宿舍得依本原則辦理。 

四、本原則宿舍借用對象為需用機關編制內及編制外人員。 

五、為配合中興新村宿舍活化運用，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興新村活化專

案辦公室(以下簡稱中興專案辦公室)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

理局(以下簡稱中科管理局)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(以下簡稱國產署)

共同成立宿舍媒合平臺（以下簡稱媒合平臺），提供宿舍需用機關之

媒合服務。 

六、宿舍需用機關得向中興專案辦公室提出宿舍需求（含時程、宿舍種

類、數量等），由媒合平臺會同相關機關進行現勘；依現勘結果核定

需用範圍，並核配宿舍，不受宿舍管理手冊及中央機關首長宿舍管

理要點有關宿舍面積規定之限制。 

七、宿舍經核配後，需用機關依程序辦理撥用完成，本於管用合一原則，

該機關即為管理機關，負責宿舍之修繕及管理等事項。現行存續之

宿舍租賃契約，於契約期滿或終止後，為簡化撥用流程，逕由中科

管理局及管理機關會同辦理宿舍財產管理機關變更作業。 

八、管理機關修繕宿舍時，應依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核定之修繕原則，向

中興專案辦公室提出修繕計畫。 

九、管理機關應編列預算辦理宿舍修繕及維護；於擬具修繕計畫時，得

委託建築師公會或建築師提供專業協助。 

十、管理機關修繕宿舍，應依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法規辦理。中興專案辦

公室得邀集相關機關進行檢視及輔導。 

十一、管理機關應善盡宿舍管理責任，並定期巡查維護及維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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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有關宿舍之配住、管理（含訂約、公證、設置各類宿舍必要設備）、

維護及檢修等，由各管理機關辦理。 

十三、各管理機關得視機關屬性及需求，就借用人之資格、條件、申請

借用程序、核借基準、借用期間等事項，自行訂定借用規定。 

十四、為活化中興新村，並鼓勵機關運用宿舍，免收宿舍管理費。 

借用宿舍之水費、電費、瓦斯費及其他相關費用，除法令另有規

定外，應由借用人自行負擔。 

十五、首長宿舍之借用期間，以借用人任本職期間為限；離職時，除法

律另有規定外，應在二個月內遷出。 

借用職務宿舍人員，自調職、離職、停職、留職停薪或退休之日

起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在三個月內遷出；受撤職、休職、免

職或免除職務處分時，應在一個月內遷出。在職死亡時，其遺族

應在三個月內遷出。但借用人因養育三足歲以下之子女依法留職

停薪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宿舍借用期間，借用人有本原則所定應遷出之情形而屆期未遷出

者，借用機關應依宿舍借用契約與民法及強制執行法相關規定辦

理；借用人為現職人員者，並應議處。 

十六、借用宿舍期間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借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應於辦妥貸款或所有權登記手續後三個月內騰空遷出，交還管理

機關。但單房間職務宿舍之借用人因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

距離，於當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，經簽奉任職機關首長核准者，

不在此限： 

（一）曾獲政府輔助、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，包括曾獲政府負擔補

貼利息之輔助、補助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

價之住宅等。 

（二）曾獲公有眷舍處理之一次補助費，或配住眷舍經核定騰空標

售而未依規定期限遷出。 

（三）曾獲公有眷舍現狀標售得標人安置處理。 

十七、管理機關得視實際需要，就多房間職務宿舍及單房間職務宿舍調

配使用；借用人應配合辦理，不得異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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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借用人及配偶同為軍公教人員者，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，以一戶

為限。 

十九、借用人應實際居住，不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出租、轉借、擅自調

換、轉讓、增建、改建、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。 

借用人違反前項規定，經管理機關事務管理單位查明者，管理機

關應即終止借用契約，並責令搬遷；該借用人在該機關不得再申

請借用宿舍。 

二十、宿舍變更用途或另有處分或使用計畫，需收回時，管理機關應通

知借用人於二個月內遷出，並於宿舍借用契約內載明。 

二十一、管理機關對宿舍使用情形，及提供之設備、家具，每年至少檢

（盤）查一次，借用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；如有短缺或故

意毀損者，借用人應依規定賠償。 

二十二、借用人對宿舍及管理機關提供之設備、家具，應負善良管理之

責。 

二十三、管理機關應依規定確實將宿舍核配所屬人員借用。媒合平臺得

不定期檢核實際使用及核配情形。 

二十四、為落實宿舍管理，各管理機關應依本原則，訂定相關管理規範

及住戶公約，以供宿舍借用人遵守。 

二十五、本原則未規定事項，依宿舍管理手冊、中央機關首長宿舍管理

要點、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與其他相關法令規定

辦理。 


